仙财决〔2016〕201号

仙游县财政局关于批复仙游县商务局
2015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

仙游县商务局:

你部门报送的2015年度部门决算收悉。根据《仙游县财政局关于印发仙游县县级部门决算批复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仙财〔2012〕319号）及县人大批准的县级2015年度决算草案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2015年年初结转结余26.5万元，本年收入882.27万元，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0万元，本年支出582.71万元，结余分配0万元，年末结转结余326.06万元。

(一)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结余26.5万元，本年收入777.43万元，本年支出477.87万元，年末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326.06万元。
(二)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结余0万元，本年收入104.85万元，本年支出104.85万元，年末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0万元。

二、2015年基本支出95.77万元，项目支出486.95万元，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，经营支出0万元，补助下级支出0万元。

三、2015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95.77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支出56.01万元；商品和服务支出11.28万元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8.48万元；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；对企事业单位的补贴0万元；债务利息支出0万元；其他支出0万元。

四、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0.01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2.85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.92万元；公务接待费1.24万元。

五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相关规定，请你部门自本决算批复之日起15日内，批复所属单位决算。

六、按照《仙游县财政局关于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仙财〔2014〕367号）要求，请自本决算批复之日起20日内，通过政务信息渠道公开本部门2015年度部门决算及“三公”经费决算（具体公开格式详见附件2）。
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工作建议。
附件：1.2015年部门决算批复表

2.2015年部门决算公开范本（公开文本及附表随通知发送）
仙游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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